
 

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公司 2014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先认可的说明 

 

我们作为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对公司 2014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，并对该关联交

易行为予以事先认可。 

我们认为：公司及下属分、子公司与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、

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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